
2007年司考票据法复习指导：票据权利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1/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8F_B8_c36_231441.htm （一）票据权利的概念、特征

和种类 1、付款请求权。为第一次权利，须满足以下条件： 

（1）票据未过时效。汇票和本票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内有效

；见票即付的汇票和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内有效；支票自出票

日起6个月内有效。 （2）持票人持有票据原件。 （3）票据

所载金额必须一次性得以完全支付。 （4）持票人得到付款

后必须向付款人移转票据，票据所载权利由付款人承受。 2

、追索权。为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被拒绝承兑或付款，或

有其他法定事由未得付款时所享有的，在保全票据权利基础

上，向其前手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其他法定款项的权利，为

第二顺序权利，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

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索对象视票据种

类有所不同，包括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承兑人以及参

加承兑人。各追索对象为连带债务人，持票人可以不按先后

顺序而对其中一人、数人或全体行使追索权；对一人或数人

已进行追索而未得清偿时，持票人仍可对其他债务人行使追

索权。持票人对前手（不包括出票人）的追索权时效为被拒

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被追索人清偿债务后取得

再追索权，对其前手（不包括出票人）进行追索。再追索权

时效为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 票据权利因时效

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灭时，持票人享有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

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偿还的权利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票据

法》第18条）。其并非票据权利，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



》的一般规定。 （二）票据权利的取得 1、原始取得。持票

人不经任何其他前手权利人而最初取得权利，包括发行取得

与善意取得。 （1）发行取得。权利人依出票人的出票行为

而取得票据，为主要的原始取得方式，亦为其他取得方式之

基础。 （2）善意取得。是票据受让人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

方式，善意地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取得票据，从而享有票据权

利。所谓善意指的是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判断受让人是否善

意应以其取得票据时的情况为标准，且受让人注意义务仅限

于对其直接前手。 注意：受让人对其善意与否不负举证责任

。 2、继受取得。受让人从有处分权的前手权利人处取得票

据权利。通过背书转让(来源:考试大)、保证、付款等票据法

规定的转让方式取得票据权利，为票据法上的继受取得；通

过质押、贴现、继承、赠与、公司合并或分立、清算等方式

取得票据权利，为非票据法上的继受取得，此种继受取得只

能得到一般法律的保护，不能主张票据法上的抗辩切断和善

意取得等。 （三）票据权利的行使和保全 1、票据权利行使 

（1）提示承兑。远期汇票的持票人应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向

付款人提示承兑。提示处所通常为汇票载明，未指明的，以

营业场所为准。即期汇票、本票、支票无须提示承兑。 （2

）提示付款。见票即付的汇票，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向付款人

提示付款；定期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见票后定期付款的

汇票，自到期日起10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本票自出票日起2

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款；支票自出票日起10日内向付款人

提示付款。 2、票据权利保全 （四）票据权利瑕疵 1、票据伪

造。指假冒或虚构他人名义为票据行为并在票据上签章。被

伪造人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伪造人亦不承担票据义务但须



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伪造的签章不影响真实签章的效力。付

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时，只要按法律规定对票据签章和

各记载事项进行了通常审查，即使未能辨认出伪造的签章，

付款行为仍然有效。 2、票据变造。指无合法变更权限之人

，对除签章外的票据记载事项加以变更。变造人在票据上没

有签章，则不承担票据义务，但应负相应刑事、民事及行政

责任；若变造人在票据上有签章，则按其变造以后的票据记

载事项承担票据义务，并承担相应刑事、民事及行政责任；

在变造之前签章的其他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

章的其他人对变造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在变造之前

签章或变造之后签章的，视为在变造之前签章。 3、票据更

改。指依《票据法》有更改权限的之人，以法定方式对票据

上的可更改记载事项加以更改。票据更改应在原记载人交付

票据之前进行，交付之后进行更改的，须征得相关票据当事

人同意，并由同意人在改写处签章。更改的记载事项代替原

记载事项，更改前的签章人依更改前记载事项承担票据义务

，更改后的签章人依更改后记载事项承担票据义务。 4、票

据涂销。指有涂销权之人故意将票据记载事项进行涂抹或消

除。被涂销部分的记载事项失去票据记载效力，被涂销部分

的票据权利消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